
 
 
 
 
 
 

山东省电子政务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
关于做好我省政府网站“百件实事网上办”

活动相关工作的通知 
 

 

各市人民政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

属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 

近期，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政府网

站“百件实事网上办”活动，现将国信办综合组《关于开展政府

网站‘百件实事网上办’活动的通知》（国信办综函[2007]126

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。根据省政府领导同志指示

精神，为做好我省相关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地各部门要提高认识，精心组织，抓好落实。开展“百

件实事网上办”活动，是加强政府网站建设，面向社会公众宣传

政府网站功能，提高政府网站的社会认知度和满意度，切实提高

政府网站公共服务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各市政府网站和有条件

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网站都要参加这项活动。省政府各部门要全

力配合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开展好这项活动。各地各部门要

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，尽快拟定工作方案，并抓好落实。 

二、各市政府要按照《通知》提出的 100 项服务事项目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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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规定时间内，在市政府门户网站设立“百件实事网上办”服务

栏目，并逐步实现各项服务功能。通过网站提供服务的事项，要

做到内容准确、更新及时、服务到位；暂时无法提供服务的事项，

要通过该服务栏目向公众提供必要的办事指南。有条件的的县

（市、区）政府网站都要参加这次活动，积极创造条件开展网上

公共服务。 

三、省政府各部门要参照《通知》提出的 100 项服务事项目

录，在本部门政府网站设立相应公共服务栏目。要积极配合各级

政府门户网站的工作，督促指导市县部门开展网上公共服务。对

需要由省级部门统一提供服务的事项，要确保在 9 月 30 日前开

通，方便各级政府门户网站链接。 

四、省电子政务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政府确定在年底前对这

项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有关事项另行通知。 

联系人：孙战峰，联系电话：0531-86061639，专网邮箱：

sunzf@bgt.sd.gov.cn 

 

 

 

山东省电子政务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

二〇〇七年九月四日 

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